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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民健康保險自民國 84 年開辦迄

今，已經成為支持臺灣民眾健康維護的最

重要的社會制度，並且成為舉世矚目的另

一項「臺灣奇蹟」。依據學者的研究，在健

保制度引導下，醫院快速朝向大型化、集

團化整合。當臺灣醫療成為另一種重要的

產業時，醫療機構面對為數眾多的醫事人

員以及分工精細化的醫療流程，內控的機

制，成為保障人民就醫權利的必要機制。

對於醫療機構及醫療人員的管理，規範上

定有「醫療法」、「醫師法」等作為行政管

制的主要依據，若醫療機構或醫事人員違

反該醫療法、醫師法等法規而從事違反醫

療法規之行為時，其違法狀態的效力是否

會延伸至健保制度？從整體法規範觀點而

論，實屬重要的議題。 

在健保實務上，以虛偽醫療紀錄詐領

醫療費用是較常見的違法態樣，在法律的

適用也較無爭議；但若屬醫療機構僱用之

醫事人員個人，利用醫療職務機會所為之

違法行為，導致健保醫療費用支付的不正

確結果，醫療機構是否應負健保法所定之

責任，尤其是能否給予停約處分？則有討

論之必要。本文擬借用近來發生一起詐領

醫療費用之案件，以案例分析模式，嘗試

建立法律上的論述。 

貳、案例事實與爭點整理 

一、案例事實1 

臺南地檢署於 98 年間偵辦南部某醫

療機構涉及「醫師調包癌症組織涉詐領健

保局醫療費用及保險公司保險金」乙案，

經健保局配合檢察署、刑事局南部打擊犯

罪中心製作 8 名保險對象(含本件系爭魏

                                                 
1 爭審會（99）權字第 0000 號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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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等 5 名保險對象)訪問紀錄，並派員訪查

涉案醫師及醫院，發現魏姓等 5 位保險對

象並無子宮內膜癌或卵巢癌，惟該醫院之

執業醫師即涉案之許姓醫師為使其等符合

申請私人保險理賠之條件，由仲介安排，

至該醫院門診及住院，由許姓醫師手術、

變更檢體並開立診斷證明書，該醫院並向

健保局申報渠等 95 年 3 月至 97年 10 月間

多筆門診及以子宮體惡性腫瘤、卵巢惡性

腫瘤、骨盆之腹膜黏連、子宮體之子宮內

膜異位（腹式全子宮切除術）、腹部或骨盆

腫脹或腫塊(其他單側卵巢切除術）等相關

疾病住院之醫療費用。上開案件經臺南地

檢署檢察官偵查後，就許姓醫師及相關共

犯詐領保險金及偽造文書等事實提起公

訴，健保局隨後對該醫院處以自 99 年 3

月 1 日起停止特約婦產科(含門診、住院醫

療業務)1 年，負有行為責任之許姓醫師於

停止特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療保

健服務，不予支付費用等處分。惟受處分

之醫院不服向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

爭議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爭審會)提起爭

議審議，經審議結果認定該醫院具有嚴重

管理過失而駁回審議之申請。 

二、申請爭議審議之理由2 

受處分之上開醫療機構對於健保局所

為前揭之處分，提起爭議審議主張約略如

下： 

(一) 前開事實乃許姓醫師個人之犯罪行

為，與醫院無關；醫院向健保局領取

                                                 
2 同前註。 

上揭保險給付或申報醫療費用，均根

據醫事人員作成之報告、紀錄為之，

並無任何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

明、報告、陳述領取保險給付或申報

費用之故意。 

(二) 許姓醫師乃具有醫療專業之合格醫

師，其專業養成中已經建立相關醫療

倫理之觀念，在一般社會通念下應能

遵循醫學倫理，本案發生醫院一直全

不知悉被蒙在鼓裡，直至檢調發動偵

查爆發後方知悉，此類事件難以想像

會由一個經過嚴格訓練合格醫師為

之。醫院無從預見，亦已超出注意義

務之範圍，且並無未盡督導之責，應

無過失。 

(三) 醫院申報醫療費用，皆依據醫事人員

作成之報告紀錄為之，依上開理由應

已盡其醫事機構之法定義務，尚未有

任何注意義務違反之情事，應足舉證

推翻就許姓醫師個人不法犯罪行為之

故意、過失而受故意、過失之推定。 

三、健保局之主張3 

健保局對於上開事實，認為受處分之

醫療機構對於所屬醫事人員未盡督導之

責，且就許姓醫師之前揭事實，負推定過

失之責。其理由約略如下： 

(一) 醫療法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明定：「醫

療機構應置負責醫師 1 人，對其機構

醫療業務負督導責任」、同法第 57

條：「醫療機構應督導所屬醫事人員，

                                                 
3 同前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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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法規規定，執行

業務」，是以，醫院無論立於負責醫師

或醫療機構之地位，均應對所屬醫事

人員醫療業務上之行為負督導責任。

醫院未善盡督導責任，任由許姓醫師

未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法規(醫師法)

執行業務；並以其他不正當行為或以

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

費用，自有過失。 

(二) 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明定「法人、

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

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

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

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

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上開醫

院執業之許姓醫師明確自承有前開違

法行為，故實際行為之從業人員許姓

醫師之故意、過失，依前開行政罰法

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推定為醫院之故

意、過失。     

四、爭審會審定理由4 

爭審會審定該醫院因對許姓醫師上開

行為未善盡注意及督導之責，至上開不法

行為長達 2 年之久，顯有嚴重管理之過

失，駁回本件爭議審議申請。其理由約略

如下： 

(一) 依醫師法第 1 條及醫療法第 2 條、第

10 條第 2 項、第 57 條規定，醫療機

構本即負有聘任具有醫師法規定經醫

                                                 
4 同前註 1。 

師考試及格並領有醫師證書之人員執

行醫師業務，並負責督導其執行業務

之責任，自不得僅以其醫院聘任之醫

師均屬合格具有醫療專業之醫師，即

得免除監督之責。 

(二) 許姓醫師利用執行醫療職務之機會變

更檢體，創造虛偽之癌症假象，切除

病人子宮或卵巢，該醫師行為顯係與

業務有關之行為（即具內部關聯），非

單純之個人犯罪行為，而違反醫學倫

理，並已嚴重危害人民之生命健康，

且違規事實自 95 年 3 月至 97 年 10

月，長達 2 年餘，尚難認醫院已就許

姓醫師上開行為善盡注意及督導之

責。 

(三) 許姓醫師雖為執行採取組織檢體或手

術切取器官（子宮或卵巢）之醫師，

然該醫療行為係由醫療團隊之人員共

同為之，在採檢或器官之切除等醫療

處置時均應有其他醫護人員協助，況

依醫療法第 65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8 條第 2 項規定，醫療機構對採取之

組織檢體或手術切取之器官，應送請

病理檢查，並應就臨床及病理診斷之

結果，作成分析、檢討及評估，且應

由解剖病理專科醫師作成報告。且該

院自行訂定「病人安全委員會設置辦

法」，設有「醫療標準作業流程之建立

與監測」機制。系爭保險對象既無癌

症，切除器官之病理檢查亦應呈現無

癌症之表相（徵兆），從而，在醫療常

規或醫療標準作業流程下，醫院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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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防範或發現醫師之不法行為，然許

姓醫師卻多次以上開不法方式協助民

眾詐領保險給付，足見醫院於系統管

理上，亦確有缺失，且係可歸責於醫

院，該缺失對病人安全已造成危害，

該醫院即難卸其督導管理之責。 

五、本案爭點 

依據上開受處分醫療機構、健保局及

爭審會論點整理可知，對於本案事實即許

姓醫師違法手術、調換檢體、出具不實醫

療證明以協助其他共犯詐領一般商業保險

給付，以及該醫院就所涉不實醫療、向健

保局領取保險給付或申報醫療費用等事實

均不爭執，惟其所涉及之法律爭點如下四

點： 

(一) 醫療機構就所聘僱之醫生利用執行醫

療業務之機會從事不法醫療行為，是

否應負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72 條5、全

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

辦法第 67 條6規定之責？ 

                                                 
5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72 條：「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

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或申報醫

療費用者，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或醫療費用處以

二倍罰鍰；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因此領取之醫療費用，得在其

申報應領費用內扣除。」 
6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已於

99 年 9 月 15 日經行政院衛生署修正。本案行為

時之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

第 6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終止特約，或就特約醫院

違反規定部分之診療科別或服務項目停止特約一

年：二、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

陳述，申報醫療費用，其情節重大。」、第 68 條

(二) 醫療機構對於所聘僱之醫事人員是否

具有選任、監督之義務？其選任、監

督義務為何？ 

(三) 本案醫療機構所違反者究係行政罰法

第 7 條第 1 項之過失責任？抑或是同

條第 2 項之推定責任？ 

參、爭議法律問題分析 

一、爭議事實及法律要件 

(一) 爭議事實 

本爭議案件所涉及之法律事實有

二：一乃許姓醫師自 95 年 3 月起至

97 年 10 月止，與 5 名保險對象共謀，

利用虛偽之診斷、手術及假檢體之病

理檢驗等醫療行為，向保險公司詐領

保險給付；二則是為遂行上開詐欺犯

罪，所衍生出前揭共犯於提起審議醫

療機構門診、住院、手術等相關醫療

費用之請領。第一部分事實因涉及刑

事犯罪，經檢警偵查已臻明確。惟就

向健保局申報醫療費用部分，則尚須

究明。依前開案例事實所述，許姓醫

師與其他共犯間初始犯意應在於詐領

一般保險金，然因需藉由形式合法醫

療行為及證明達成犯罪目的，而僱用

許姓醫師之醫療機構，依此向健保局

申報醫療費用，原應不在渠等犯罪計

畫之內。換言之，雖然許姓醫師或許

                                                                          
第 1 項第 4 款「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情節重大，

係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四、違約總虛報金額超

過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爭議審議相關論述 

醫療爭議審議報導 系列 49 7 

因此類虛偽醫療受有健保局給付相關

費用之利益，但就證據上顯示而言，

該犯罪主要目的並不在詐欺健保局。

自該醫療機構之觀點，該醫院確實提

供了向健保局申報之門診、住院診

療、檢驗及藥品等醫療服務，並無偽

造、假造醫療紀錄而向健保局詐領未

實際從事醫療服務費用之情事。健保

局得否以個別醫事人員之違法醫療行

為為據，課以醫療機構不利益之行政

處分，而其法律規範及理論基礎，實

有論證之必要。   

(二) 法律要件 

本案健保局作成對前揭醫療機構

不利益行政處分之依據，乃全民健康

保險法第 72 條前段7及全民健康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2 款8之規定；而此項處分

之法律屬性，依實務見解乃不利益之

行政處分9。依上開法律及行政命令規

                                                 
7同前註 5。 
8同前註 6。 
9按「全民健康保險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設立中央

健康保險局辦理，其保險給付由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為之，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雖由中央健康保險

局即被告與之訂定合約成立特約關係，惟此『特

約』係由被告依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訂全民健

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審查核定

者，並應依該辦法予以管理。該辦法係依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制定，內容均屬全民

健康保險之給付行政之規範，是被告據以審查核

定是否與各醫院診所成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

約，無非基於給付行政之公權力行使，並非單純

之行政機關，對人民團體所為私經濟行為，究與

定，適用時須該當下列法律要件： 

1. 受處分之相對人須為保險對象或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亦即得依健保法

領取保險給付之人10，或得向健保局

申報其向保險對象所提供醫療服務

費用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11。 

2. 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

告、陳述領取保險給付，或申報醫

療費用，並領取保險給付或醫療費

用。 

3. 行為人之責任條件仍須出於故意或

過失。雖然前揭規定並無明確規範

行為人主觀歸責之條件，惟參酌行

政罰法第 7 條之規定，仍應以故意

或過失為必要。 

自上開要件觀之，健保局對於僱用許

姓醫師之醫療機構能否課以停止特約處

分，應視該醫療機構對於使用前揭所述「形

式合法但實質虛偽」之醫療資料申報醫療

費用時，是否違背行政法上當為義務？主

觀上是否該當故意、過失之責任條件？尤

其是以醫事人員個人不法行為所導致的違

法狀態，是否當然可以歸責於僱用之醫療

機構？在理由之構成上，尤屬重點。 

 

                                                                          
一般契約雙方當事人要約、承諾意思表示基於自

由意志者不同，屬行政處分」。參閱行政法院八十

五年度判字第一五五三號判決、八十七年度判字

第一三七九號、八十七年度判字第一三七九號、

八十七年度判字第二七七八號等判決意旨亦同。 
10 健保法第 2 條。 
11 健保法第 5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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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機構之選任監督義務 

(一) 選任監督義務之規範基礎 

醫療法第 57 條規定「醫療機構應

督導所屬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門

職業法規規定，執行業務。」；同法

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醫療機構應

置負責醫師一人，對其機構醫療業

務，負督導責任。」考其立法目的即

在課以「醫療機構」、「負責醫師」

對於該醫療機構內所進行之相關醫療

業務負監督管理之責。 

「醫事人員」依同法第 10 條之規

定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

師、藥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

能治療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

營養師、藥劑生、護士、助產士、物

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

醫事放射士及其他醫事專門職業證書

之人員。醫師，則指醫師法所稱之醫

師、中醫師及牙醫師。而「所屬」者

自當解釋為受該醫療機構僱用、管

理、監督之醫事人員。復按僱用人對

於受僱人負有選任及監督之義務，若

未盡選任、監督之責，則受僱人因執

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僱用

人須與行為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12。故醫療機構對於其所僱用之醫事人

員，負有在僱用之初的「選任義務」，

及僱用後的「監督義務」。 

因此，在醫事人員的選任上，醫

                                                 
12 請參閱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規定。 

療機構本即應依上開醫療法及相關醫

事法規，負有僱用領有合格專門職業

證書人員之義務，故本案受處分之醫

療機構主張許姓醫師乃具有醫療專業

之合格醫師，其養成過程中已經建立

相關醫療倫理之觀念，在一般社會通

念下應能遵循醫學倫理從事醫療行為

等辯詞，僅足以說明已盡選任之義

務，然尚不足以據此免除「監督義

務」。醫療機構若對其所屬醫事人員

未盡監督，致使所僱用之醫事人員執

行業務時，發生違背各該醫事專門職

業法規情事者，依醫療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得處以處新臺幣

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之罰鍰，

足證此項監督義務乃醫療機構基於醫

療法上所定應履行之公法上義務。 

(二) 個別醫事人員違法行為與醫療機構監

督義務之關係 

「監督」係指對於勞務之實施方

式、時間及地點加以指示或安排，在

實務上認僱用人有此監督權即足，並

不必然行使；受僱人的勞務提供，雖

具備職業性專長，例如醫院僱用醫師

治療病患，對於醫師之實施診療，雖

僅限於原則指示，亦為僱用人之監

督。13然受僱人因個人利用執行業務之

機會，從事違法行為，導致損害時，

醫療機構對此是否應連帶負責？在學

                                                 
13 參孫森焱，民法債篇總論，修訂九版，79 年 10

月，自版，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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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向來有過失責任說、中間責任說

及無過失責任說之別，以民法侵權行

為僱用人責任立法例為例，認僱用人

之過失係因選任及監督受僱人時未盡

相當之注意，並非因為對於受僱人具

體加害行為具有故意、過失，即採中

間責任說之立場。雖醫療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

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

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然其立法

目的在於排除醫療行為適用消費者保

護法無過失責任之適用14，並無礙於上

揭民事責任歸責之結構。 

因民事採中間責任說，故受僱人

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即推定僱用人

對於受僱人之選任及監督有過失，此

為舉證責任之倒置，並允許僱用人舉

證其選任及監督受僱人執行職務，已

盡相當之注意，或證明其選任監督之

過失與損害之發生無因果關係，即縱

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

而得主張免責。在實務上對於僱用人

之證明免責事項，採取嚴格立場，即

便受僱人之職業技能獲得行政機關認

定，其人之詳慎或疏忽，仍然屬於僱

用人之監督範圍，僱用人如漫不加

察，任用性情疏忽之人執行業務，即

有過失。15由此觀之，醫療機構對於所

                                                 
14 參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741 號民事判決。 
15 參最高法院 18 年上字第 2041 號判例；孫森焱

前揭著，頁 220。 

屬醫事人員執行相關醫療業務時所應

負之監督義務，除涵蓋各醫事專門職

業法規外，尚及於對於個別醫事人員

執行業務之具體狀態，若形式上訂有

相關執行業務規範，但實際並未有何

具體防制之監督措施或行為，致使個

別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時從事違法行

為，應難認僱用之醫療機構對之已盡

相當監督之責。     

三、 行政罰上故意、過失之「認定」與「推

定」 

(一) 行政罰之責任條件—故意、過失 

行政罰乃為維持行政之秩序，達

成國家行政目的，對於違反行政上義

務者，所科之制裁，又稱之為秩序罰。

在行政罰法制定前，司法實務認為行

政罰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責任條件，一

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即得加

以處罰。直至司法院釋字第 275 號解

釋改採「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

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迄至行政罰

法制定，改採故意或過失為其責任條

件，其立法理由乃在體現現代國家基

於「有責任始有處罰」之原則，對於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以行為

人主觀上有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為前

提，亦即該法第 7 條第 1 項所定：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

過失者，不予處罰。 

所稱「故意」，係指對於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明知並

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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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其判斷標

準，乃行為人之「明知」、「預見」

等認識範圍，原則上均以「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為準，至

於有無違法性之認識，則非所問。又

所謂「過失」，係指對於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之發生，雖非

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

不注意，或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

不發生而言。其注意程序之判斷標

準，原則上以社會通念認係謹慎且認

真之人為準，但如依法行為人應具備

特別知識或能力者，則相應地提高其

注意標準；至其注意範圍，原則上以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事

實」為其範圍，此從相關法規明文規

定可知，如欠缺相關法規明文規定，

則宜從「預見可能性」觀察，視該「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是

否客觀上可得認識而定其應注意範

圍。16 

(二) 故意、過失之推定與推定過失 

學理上行政罰責任型態有三：故

意、過失及推定責任。而所謂推定責

任通常係指「推定過失責任」，亦即

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其無可歸責時，

應認為有過失，係關於舉證責任之規

定，行為人原則上受過失之推定，但

                                                 
16 參法務部民國 96 年 1 月 12 日法律決字第

0950045522 號函釋。  

許其以無可歸責之反證加以推翻17。 

我國行政罰法除將故意、過失明

定為責任條件外，並未採取「推定過

失」之型態，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

固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

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

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

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

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

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

意、過失。」其中所謂「推定」，依

立法理由之意旨，乃為釐清以「法

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

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

他組織」作為課以行政罰之主體時，

其故意、過失認定之標準，除該等組

織本身即可認定有故意、過失外，其

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

員等自然人之故意、過失，則推定該

等組織之故意、過失。換言之，對於

上開組織之人員是否該當故意、過失

亦應由國家負舉證責任。 

依上開分析，本件提起爭議審議

之醫療機構對於許姓醫師之前揭違法

行為，故得依「推定」之法理，舉證

已就醫師之選任及執行相關醫療業務

時已負監督義務而主張免責，惟按司

法實務之見解，若僅以所聘僱之醫師

                                                 
17 參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 7 版，2001

年 8 月，三民書局，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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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有專業醫師資格，主觀信賴其專

業養成中已經建立相關醫療倫理之觀

念，推論醫師應能遵循醫學倫理，而

欠缺對於所聘僱醫師具體醫療行過程

中監督，尚難認為已達充分舉證之程

度。縱然如此，在舉證的次序上，對

於上開醫療機構是否該當故意、過

失，仍先應由國家即健保局負舉證之

責，待證事實應係該醫療機構在申報

醫療費用時，使用許姓醫師前揭「形

式合法但實質虛偽」之醫療資料乙事

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過失。 

惟健保局一則以該醫療機構未盡

醫療法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第 57 條

督導責任，任由許姓醫師未依各該醫

事專門職業法規(醫師法)執行業務，

並以其他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

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認

定有過失。他方面又依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將許姓醫師前揭故意

之違法行為，推定為該醫療機構之故

意、過失，導致在理由構成上發生論

理上的矛盾，究竟該醫療機構受罰之

責任條件係因自己未盡監督義務之過

失？抑或是自所聘僱醫師故意行為轉

換而來？究竟是故意？還是過失？健

保局縱對於違法事實未能明確釐清，

理由構成上亦未充分說明，惟不影響

該醫療機構之可歸責性。 

反觀爭審會審定理由，明確點出本件

申請爭議審議之醫療機構所以須負責任原

因，在於該醫療機構對於許姓醫師前開違

法醫療行為，長期未盡注意、監督之義務，

雖設置有「病人安全委員會」，訂有「醫療

標準作業流程之建立與監測」機制，卻未

能發揮應有之功效，導致許姓醫師得以於

二年間多次得逞，認定「過失」在於該醫

療機構對於其所僱用之醫事人員未盡監督

義務，且對於得以防止違法情事發生之內

部機制，未能積極具體落實，長期疏於管

理，致使用前揭不實醫療之資料申報並領

取醫療費用，而違反健保法第 72 條前段及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

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依前揭分

析，在論證及理由構成上較能切合該法律

要件。 

肆、結論 

依前開討論約略可得以下幾點結論：

一、醫療機構對於其所僱用之醫事人員，

負有選任及監督之責。且此項監督義務並

不應以僱用合格專門職業人員而滿足，醫

療機構對於僱用後的實際執行業務行為，

仍應為必要之監督。二、若醫療機構疏於

監督，導致僱用之醫事人員得以利用職務

機會從事違反行為，民事上應負侵權行為

之連帶賠償責任，在行政法上則須受不利

益之行政處分。三、若醫療機構使用該違

法醫療行為所生之醫療資料，申報醫療費

用，因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

或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而該當

過失，自生健保法第 72 條前段及全民健康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法律效果即得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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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此項結論，在集團化、大型化發展

的醫療產業趨勢，自有其正面導向的意

義，除避免有限的健保資源不會因不法之

徒的貪念下，發生不必要的浪費，同時也

揭示醫療機構營運除了不斷追求獲利、擴

張之外，仍必須堅守醫療的本質即保障病

患權益，善盡實際監督之責。 

 


